
幼兒保育系必、選修異動課程替代對照表(110後入學生適用) 

 

原有科目名稱 可替代之大學部科目 
通過之 

校級會議 
說明欄 

修訂科目表 

入學學年度 
學制 必/選修 

中文課程名稱 

/開課學期 
科目代號 

學

分 

時

數 

修訂科目表 

入學學年度 
學制 必/選修 

中文課程名稱 

/開課學期 
科目代號 

學

分 

時

數 

114 日四 專業選修 

兒童英文繪本 

欣賞與應用 
XFA181 2 2 114 四技 專業選修 

兒童英文繪本 

欣賞與應用 X1G020 

(EMI) 
2 2 

105學年度 

第二學期 

校級課程委員會 

調整科目代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113 日四 專業選修 

兒童產業 

XFA138 2 2 113 四技 專業選修 

兒童產業導論 

XFA138 2 2 

112學年度 

第二學期 

校級課程委員會 

課名變更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113 日四 專業選修 

課後照顧導論 

XFA179 2 2 113 四技 專業選修 

課後照顧服務 

XFA179 2 2 

112學年度 

第二學期 

校級課程委員會 

課名變更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113 日碩 專業必修 

碩士論文 

IF003 3 3 113 日碩 專業必修 

碩士論文 

IF003 3 3 

113學年度 

第一學期 

校級課程委員會 

調整開課學期 
第二學年 

第一/二學期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二學期 

說明：               

1.本對照表請各系依照校級課程委員會通過的學年度異動課程依序表列。 

2.本表所列異動課程，均應對照到原系(所)在學生入學科目表課程進行抵免，以利 113學年度後復學生及重修生參照選課。 

3.各系大學部若有二技、四技不同學制，其異動的課程若可二技、四技相互抵免，亦請依序列明於原學制抵免的課程下方。 

4.若異動之課程有開放其他學系的課程抵免者，亦請依序表列。 

附件： 

1. 抵免原則及申請辦法，請參閱「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辦理。 

2. 申請抵免科目學分之學生，應填具「辦理科目學分抵免申請表」，以及檢附相關附件後提出申請。 


